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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「航空客貨損害賠償辦法」，請詳述航空公司對於載運貨物、登記行

李及隨身行李之損害賠償標準。另在何種情況之下，航空公司的客貨賠

償責任不受該賠償標準之限制？（25 分）

二、依據「國營航空站噪音補償金分配及使用辦法」，噪音補償金之用途為

何？另得申請補助噪音防制設施之申請人有那些？（25 分）

三、請詳述民用航空運輸業經營國際客運定期航線時，應建立之消費者保護

措施。（25 分）

四、請詳述民用航空運輸業經營國內定期航線時，應提報該航線那些資訊給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，轉報交通部核准其客貨運價上下限範圍？另業者促

銷時訂定之優惠票價，可否逾越所核准之上下限範圍？（25 分）


